
US Insular Law Considerations on the Origin and Classification of “Aliens”
美國「列島法」針對外國人（外僑）來源與分類之分析 
	項
	地區
	美屬列島
	舉例
	原居住人口
	主權持有者
	美國法律下，現在或歷史上，被歸類為外國人（外僑）
	另一種稱呼
	有資格持「美國國民非公民」護照之相關日期

	1
	國外
	否
	哥倫比亞、智利、愛爾蘭、荷蘭、巴西、肯亞……等
	有
	各該國
	外僑（第一類）
	―――
	―――（*註一）

	2A
	國內領土

（國內國）
（*註二）
	是
	波多黎各

(1899年→現在)
	有
	美國
	外僑（第二類）
	波多黎各島民

island citizen of the Puerto Rico cession
	1899年4月11日→

1917年3月2日（*註三）

	
	
	
	關島
(1899年→現在)
	有
	美國
	外僑（第二類）
	關島島民

island citizen of the Guam cession
	1899年4月11日→

1950年8月1日（*註四）

	2B
	國內領土
	是
	中途島
(1867年→現在)
	無
	美國
	N/A
	―――
	―――

	
	
	
	威克島
(1897年→現在)
	無
	美國
	N/A
	―――
	―――

	3
	暫時於美國統治權下之外國領土（*註五）
	是
	古巴

(1899.04.11→1902.05.20)
	有
	美國
	外僑（第三類）
	古巴島民

island citizen of the Cuba cession
	1899年4月11日→

1902年5月20日

	
	
	
	台灣

(1952.04.28→現在)
	有
	美國
	外僑（第三類）
	台灣島民

island citizen of the Taiwan cession
	1952年4月28日→   現在 （*註六）

	
	
	
	
	
	
	
	台灣關係法外僑

TRA alien
	1979年1月1日→

現在 （*註七）

	4
	美國租賃之外國領土
	否
	古巴•關達那摩灣

(1903.02 →現在)
	無
	古巴
	N/A
	―――
	―――


本圖表是推測有獲取某種類美國護照之資格至更早的時期。不過，大部分的人民在1950年代以前幾乎都不曾持有護照。對於某些特殊情形，如（1）聯合國託管區；（2）五十州         內的印第安保留區等，其法理與美國列島法有某些重疊的情形，但在本圖表中不特別討論之。另外，對於交戰國佔領（belligerent occupation）的地區（未有領土割讓之情形），         可說是在美國管理之下，但非列島區，所以在此不加以分析。
註一：對於雙重國籍人士，有其本國與美國國籍，當然可持有美國護照。

註二：有關「國中國」（domestic country）與「島民」（island citizen）兩種名詞的說法，源自於美國最高法院Gonzales v. Williams（1904年）一案之判決。
註三：在1917年3月，美國國會通過法案，把波多黎各島民集體歸化為美國公民。 

註四：在1950年8月，美國國會通過法案，把關島島民集體歸化為美國公民。

註五：古巴與台灣之情形皆是戰後和平條約中懸空割讓，美國為主要佔領權，因此屬於美國列島區。美國列島法適用於台灣與古巴是由於此兩個領土包含在「『因征服而割讓』後，『因條約而割讓』」（”cession by conquest” followed by “cession by treaty”）的原則裡頭。在DeLima v. Bidwell （1901年）一案之判決中，美國大法官指出：「古巴是在美國統治下之領土。」

註六：在美國最高法院「列島系列」判決中，大法官確認美國列島區人民必須享受「美國憲法基本人權的保障」。所謂基本人權保障，包括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之自由 (liberty)。該「自由」包括旅行權，而在今天的世界裡，旅行權亦包括獲得護照權。基於此法理，台澎人民有權利持有美國國民（非公民）的護照。美國總統、國務卿、國防部部長等人員一直隱瞞這個事實，是美國從建國以來最大的人權醜聞。
註七：台灣關係法於1979年初期即正式生效，是美國的國內法。依據美國憲法，美國必須直接負起所有五十周州、國內領土、美國統治權下之外國領土等之「共同國防」責任。
N/A：即指「不適用」或「無相關聯性」。
參考資料：哈佛大學，哈佛亞洲季刊2004年秋季號，「瞭解舊金山和平條約對台灣、澎湖之處置」。作者：何瑞元

